
科技部計畫、校內個人型/整合型研究計畫臨時人力投保申報原則 

 
*原則說明： 

一、計畫主持人須於臨時人力聘僱起始日前及結束日前一個星期將完整申請資料送至研發處。 

二、專/兼任助理、工讀生等有聘僱關係者均須加入勞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 

兼任及臨時人員具有下列條件者可以不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1. 工作期間未超過 3 個月者。 

2. 不須每天上班且每週上班時數未達 12 小時者。 

3. 已於其主要工作之身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 

三、每月須如實填寫出缺勤記錄表，並妥善保存，以備查核。 

*管控流程作業：計畫核定通過(研發處學術發展組)專案人員聘用申請及加保申請(研發處學術發

展組)每月薪資請款(會計室)離職及退保申請(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加保申請 

 

 

 

 

 

 

 

 

 

 

 

 

 

 

 

 

 

退保申請 

 

 

 

 

 

 

 

 

 

 

申請人(計畫主持人) 

所需資料： 

 聘用申請表 

 契約書一式三份 

 整批加保申請單電子檔 

 被保險人證件影本  

校內本國籍學生：學生證 

校內外外籍人士：居留證、工作許

可證明 

 科技部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或校內研

究計畫核定申請書 

 校外人士須提供「勞工體檢」報告 

系(所)中心 

審核確認資料無誤  確認資料無誤 

 彙整資料送至人事室

辦理加保 

 聘用申請表影本及契

約書正本 2 份送回申

請人留存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申請人(計畫主持人) 

所需資料： 

 離職申請表 

 出缺勤紀錄表影本 

 整批退保申請單電子檔 

系(所)中心 

審核確認資料無誤  確認資料無誤 

 彙整資料送至人事室

辦理退保 

 離職申請表影本送回

申請人留存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申請人(計畫主持人) 

 

受雇者須每月如實填寫

「出缺勤紀錄表」，交由計

畫主持人留存備查，並於

辦理離職退保申請時檢附

影本至研發處，以備勞工

局查核 


